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应对自然灾害应急预案

为了有效提高我校应对自然灾害事故应急反应能力和救灾工作整体水平，建立和完善灾害救助应急体系，最大限度地减轻或者消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确保广大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和校舍安全，维护校园稳定，特制定本预案。
一、适用范围
自然灾害事故应急预案是灾害发生后，对校园受灾师生学习、生活进行救助的紧急行动方案。本预案适用于强降温天气、洪灾、旱灾、地震、冰雹及暴雨（雪）等因素而造成学校路面结冰、校舍倒塌、校园淹没、道路阻塞等情况的应急救助反应。
二、组织机构
成立校园自然灾害救助工作指挥领导小组
组  长：战文翔（15965176289）、杨春涛（13793188199）
[bookmark: _GoBack]副组长：史梅（13863830939）、田雷（13506452396）、耿少平（13705452558）、王亭（13655440868）、于晓斌（18660099998）、荆雪宁（13589792967）
成 员：刘杰、张波、杨永鹏、刘灵勇、房光鑫、宫树华、李春巧、于昕、李波、徐迎涛、申芳芳、张琳琳、高占玲、姜宏斌、孔晓妮、杨道杰、辛先贵
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安全保卫处，田雷兼任组长、张波任副组长、组员为安全保卫处全体成员，其主要职责：
1.根据相关规定制定本校的自然灾害事故应急预案。
2.建立健全自然灾害事故预防责制，汇总和收集学校自然灾害的信息情况，及时上报。
3.根据不同季节和情况，指导和督促相关部门广泛深入开展预防自然灾害的知识宣传和演练，提高师生员工的防护能力和意识。
4.检查、督促学校各处、室预防自然灾害事故的落实情况。
5.经常性地开展消防器材、校舍、操场、围墙、下水道、电线等建筑物的安全检查，预防自然灾害事故的发生。
6.根据自然灾害事故预警，切实做好师生员工的安全和疏散工作。
指挥下设4个职能小组：
1.协调联络组（学校办公室）
职责：协调各职能部门保持通讯联络畅通，保证各种指令信息能够快速、及时、准确的传达，及时了解和收集灾情，并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学校的有关情况。
2.后勤保障组（总务处、资产处）
职责：灾前，加强对校园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对电源、插座、门窗等进全面检查和加固。充分准备好防灾物资和材料，紧急时可随时调运。灾中，随时提供所需物资。灾后，尽快维修受损的设施，以便恢复灾后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
3.疏散救护组（学生工作处、团委、附属医院）
职责：负责组织精干力量，做好师生应急疏散准备，稳定师生情绪，严禁组织学生参加抢险。对灾中受伤人员进行应急救护。
4.抢险救灾组（安全保卫处）
职责：组织好抢险应急队伍，落实人员和职责，加强值班和巡视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和汇报，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三、工作目标
1.加强自然灾害危害性的教育，提高学校和广大师生员工自我保护意识。
2.完善自然灾害事故的报告网络，做到早预防、早报告、早处置。
3.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采取措施，确保不因自然灾害而危及师生员工人身安全和财产损失。
四、工作原则
1.预防为主，常抓不懈。经常宣传自然灾害事故的预防知识，提高学校和师生员工的安全保护意识。加强日常检查，发现隐患及早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努力减少自然灾害事故的损失。
2.依法管理，统一领导。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自然灾害事故的预防、报告和救治工作实行依法管理，对于违法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学校成立自然灾害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负责预防、指挥、协调、处理工作。
3.快速反应，运转高效。建立预警快速反应机制，增强人力、物力、财力储备，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事故，快速反应，及时高效地做好处置工作。
五、自然灾害事故的报告
1.学校在暴雨（雪）、地震等自然灾害期间，建立24小值班制度，并设立和开通值班电话。
2.严格执行学校重大自然灾害事故报告制度。对发生的事故做到按程序逐级报告，并以最快的通信方式报告有关部门，确保信息畅通。
3.不隐瞒、缓报、谎报、或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
4.建立自然灾害事故举报制度。任何部门和个人有责任和权利向学校举报自然灾害隐患。
六、自然灾害事故的反应
根据自然灾害事故的发生情况，启动响应的自然灾害事故的应急预案，作出应急和处置。保证组织落实，人力落实、财力落实，以最快、最高效的办法处置事件，确保师生的安全。
1.学校突遇灾情或接到防灾预报后，正副总指挥迅速到达指挥部，根据各级部门的要求进行工作部署；全面检查工作是否真正落实，指挥有关人员立即进入岗位备战，要求做到岗位有责、岗位有人。
2.学校接到防灾警报或发生灾情后，通讯协调联络组要立即开通通讯设备，与地方政府联系，及时了解和收集灾情，并向政府报告学校的有关情况。
3.学校接到防灾警报或发生灾情后，后勤保障组要对校园各项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对各室内电源、插座、门窗等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加固。充分准备好防灾物资和材料，紧急时可随时调运。
4.学校接到防灾警报或发生灾情后，疏散救护组要立即组织精干力量，做好师生应急疏散准备，稳定师生情绪，严禁组织学生参加抢险。对灾中的受伤人员进行应急救护。
5.学校接到防灾警报或发生灾情后，抢险救灾组要组织好抢险应急队伍，落实人员和职责，加强值班和巡视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和汇报，将受灾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6.雷雨发生时，要及时提醒学生尽量在室内活动，不得在高墙、大树、电杆下或其他突起处停留。
7.灾害事故发生时，学校立即停止一切教学活动，所有在场老师参加救援和疏导。上课的由各任课老师带领学生按制定路线到指定地点集中，老师在确认没有学生时最后一个撤离。
8.工作时间发生火灾时，发现者除拨打119火警电话外，迅速报告学校领导，校领导立即指挥工作人员关闭电源；夜间发生火灾时，发现者要大声呼救，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并报告学校领导。
9.除不可抗力的地震等自然灾害外，人为引起的灾害应保护好现场，协助公安、消防等部门进行事故现场分析，查明原因。
七、事故调查及处理
1.根据法律法及有关规定要求，实行责任追究制，对所发生的自然灾害事故特别是重大特大事故，要进行严肃查处。对于玩忽职守，疏于管理，造成学校安全事故者，应视情节轻重，给予有关责任人相应处分，触犯刑律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做好灾后卫生消毒，防止传染病在校园滋生蔓延，做到大灾之后无大疫。
3.政府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确认近期不再有自然灾害发生，则宣告应急结束，恢复正常教学、生活秩序。
4.针对学生出现的情绪紧张、神情焦虑等心理问题，学校心理咨询室立即开展心理疏导工作，舒缓学生灾后的心理压力。
5.灾后指挥部立即对自然灾害中师生伤亡、校舍损坏等情况进行统计、汇总，做好灾后的维修、重建工作。



6

